
广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粤应急函〔2023〕180 号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迅速开展危险化学品
储存仓库及化工园区外重点企业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近日，国务院安委会综合检查组、应急管理部专家组在我省

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明查暗访和指导服务过程中，发

现部分企业危险化学品仓库存在超设计量、超品种储存等重大隐

患。为贯彻落实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部署，根

据 5月 27 日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，省应急管理厅决定自

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及化工园区外重

点企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管控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范围

（一）全省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使用（许可）企业的危

险化学品储存仓库。

（二）化工园区外的危险化学品生产、使用（许可）企业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整治重点

1.是否健全完善危险化学品进出库登记台账，帐物是否相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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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实行定置管理。

2.对照安全设施设计专篇，是否存在超量、超品种、超范围

储存危险化学品。

3.是否按照标准分区、分类、分库存放危险化学品，相互禁

忌物质是否存在混放混存。

4.储存危险化学品是否按规范张贴或挂栓标志标识、安全标

签和安全技术说明书。

5.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是否按规定要求设置相应的监测、监

控、通风、防晒、调温、防火、防爆、防毒、防潮、防雷、防静

电、防腐、防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备、设施。

6.可燃、有毒气体泄漏报警系统设置和运行，以及爆炸危险

场所电气设备、工具是否符合标准规范要求。

7.是否按规定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，设置通讯、

报警装置，并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和定期检测，保证正常使用。

8.是否在仓库内放置分装工具设备，并开展分装、配料等作

业行为。

（二）化工园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、使用（许可）企业整治

重点

对照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》，结合

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、重大危险源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及危

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巩固提升行动重点开展一次全面检查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企业自查（即日起至 6月 20 日）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

要督促企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，扎实开展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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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的自查自改工作，对照《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》

（GB15603-2022）等标准要求全面排查事故隐患。对排查发现的

问题隐患，要逐项建立台账，落实整改措施，留存整改前后对比

图像资料；问题隐患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，

要制定落实“五落实”要求限期完成、闭环销号。

（二）市县检查（即日起至 11 月 10 日）。各地要统筹市县

监管力量，组织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，分级分类对辖区内危险化

学品储存仓库开展专项执法检查，对照整治重点检查企业是否还

存在未排查出、未整改的事故隐患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，

一盯到底；对屡改屡犯、久拖不决企业依法依规进行查处。

（三）省级督导（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）。省厅将结合重大

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、重大危险源安全专项检查督导、危险化

学品安全风险治理巩固提升行动等年度重点工作，派出省工作组

对各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情况进行抽查督查，并将督查发现的重

大事故隐患情况在全省范围内严肃通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储

存仓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深刻吸取省内外典型事故教训，切实

加强组织领导，科学统筹年度重点任务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，细

化任务分工和时间节点，对化工园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、使用（许

可）企业，属于已纳入并开展重大危险源、精细化工、带病运行、

高危细分领域等安全专项整治的，按其专项整治要求部署推进，

不再纳入本次排查整治范围。各地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全面深

入开展排查整治，确保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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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执法，强化宣传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执法检查

作为推动专项整治成效的重要手段，用好监测预警系统，对自查

走过场、隐患拒整改、责任不落实的企业进行精准检查，对发现

的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坚持“零容忍”。要加大对《危

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》宣传力度，查处和曝光一批反面典型案

例，营造全社会浓厚安全氛围。

（三）常抓不懈，巩固成效。各地要督促企业按照《危险化

学品储存仓库隐患排查整治明细表》（附件 1）要求填写，并于 6

月 15 日前上报省应急管理厅危化监管处，随后每月 25 日前上报

隐患整改进展情况。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要汇总辖区整治工

作推进情况，填写《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安全专项整治统计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与化工园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、使用（许可）企业

整治情况一同随每月巩固治理提升月调度工作上报。

附件：1.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隐患排查整治明细表

（联系人：蔡俊豪，电话：020-83135794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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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隐患排查整治明细表

企业名称 仓库名称 隐患问题
企业自查/

监督检查

整改前

现场图
整改措施

整改后

现场图
检查人员 整改进度

备注：1.隐患问题每项单列，选择该隐患问题类型为企业自查/监督检查，附整改前后对比照片，如企业自查

发现的，检查人员一列填企业人员姓名、职务，如监督检查，填写监管人员及同行专家名字并备注。

2.整改进度，如已完成，一并填写完成整改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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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安全专项整治统计表

市应急管理局

检查企业/

家次

检查仓

库/个

监督检查 整改进展 执法情况

发现隐患

问题/项

重大隐患

/项

已整改

隐患/项

重大隐患

已整改/项
立案/家 处罚/家

停产整顿

/家
处罚金额

填报人： 填报日期： 联系方式：

备注：1.统计表为累积统计，统计时间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。

2.停产整顿包括但不限于全厂停产、部分设施停产。

3.执法情况统计节点为上报日期前作出的正式行政决定。


